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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3〕297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上海市造林项目土壤质量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涉林区绿化市容局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1〕19 号）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科学造林的相关部署文

件，为进一步规范造林项目用地的土壤质量监管，提高科学

造林技术水平，确保各类林业建设项目有序推进，现将《上

海市造林项目土壤质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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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造林项目土壤质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1〕19 号）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科学造林的相关部署文

件，为进一步规范造林项目用地的土壤质量监管，提高科学

造林技术水平，确保各类林业建设项目有序推进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纳入全市年度造林计划范畴内的造林项目。

（二）造林项目分为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和生态公益林

建设项目。

（三）造林项目用地包含但不限于填塘类地块、减量化

地块等。

（四）其他涉及外进客土的林地改建项目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造林项目的土壤应具备常规土壤的外观、常规土色、无

明显染色、无明显异味、无有毒有害杂物（电池、塑料等），

土壤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国家标准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的土

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。按照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进行质

量管控。

三、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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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绿化市容局负责根据年度造林项目计划，指导、

督促各区按照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（附件 1）对造林项

目的土壤质量进行严格管控，提高科学造林水平。

（二）区绿化市容局林业管理部门负责在造林项目落地

实施前，依据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，做好规划造林用

地的土壤质量管控工作。针对造林用地涉及土方回填的，对

回填标高、范围、总方量等应在方案设计阶段进行审核确认；

做好相关检测数据审核认定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土方回填、土

壤改良等工作的监督管理；优化巡查审核机制，确保造林种

植地块土壤质量达到造林要求，提高苗木成活率。

（三）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涉林消纳

场所的备案审核和管理；督促渣土源头排放单位按照《造林

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标准要求提供相应的土壤检测报告；对

涉林消纳场所重点围绕无害化规范处置、冲洗保洁、台账制

度、现场管理等工作进行监督，严格管控现场标高和堆填范

围。

（四）区绿化市容局应细化完善内部审核机制，推动做

好林业、环卫部门间的信息互通与协同审核工作。

四、管理措施

（一）外进客土造林

1.填塘类地块

区绿化市容局林业管理部门对造林专项规划中涉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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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塘水面、养殖水面等需要填塘造林的地块要进行先期管

控，加强与属地街镇、村委的沟通对接，严禁单位或个人在

规划造林地块擅自倾倒生活垃圾、装修垃圾、拆房垃圾、污

泥等。

区绿化市容局督促造林建设单位在实施方案设计阶段

委托设计单位对回填土的标高和土方量进行计算确认，并上

报区林业管理部门进行审核。回填土质量需符合《造林项目

客土质量导则》要求。

相关单位根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

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及各区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管

理规定等规章制度，向区绿化市容局提交造林建设土方回填

书面申请。

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部门负责对土方处置（运输）企

业的资质进行审核；要求出土单位根据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

导则》标准要求，形成入场土源的土壤检测报告，由区林业

管理部门审核符合要求后方可入场消纳。区林业管理部门在

涉林消纳场所土方回填过程中，负责对土壤质量实施过程监

管，委托土壤检测单位对客土质量进行抽样检测。若检测结

果未满足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的，须立刻停止土方回

填作业，积极通过土壤改良、更换土壤等措施进行整改。

2.减量化地块

区绿化市容局林业管理部门针对造林专项规划中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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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减量化地块进行先期管控，遵循“宜农则农，宜林则林”

原则，对不适宜农作物耕种的地块以绿化造林方式改善水土

质量，推动生态恢复与发展。

区绿化市容局督促造林建设单位在实施方案设计阶段

委托设计单位对减量化地块（地上物已拆除，完成初步土地

整理）进行现场地质勘测。若有效土层厚度及土壤侵入体粒

径等质量指标不满足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，依据现场

实际情况适度进行土方回填。回填土的标高和土方量应上报

区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。

减量化地块涉及土方回填的办理申请流程及具体管理

措施，参照上述填塘类地块进行管控和监督。对于进场土方

的土壤质量不符合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的，区绿化市

容局应禁止其进入涉林消纳场所。

（二）现状原土造林

全市造林专项规划中无需进行外进客土的造林地块，其

土壤以现状原土为主。土壤质量须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的土

壤污染物管控标准。造林建设单位应参照《绿化种植土壤》

（CJ/T340-2016）的土壤管控标准实施造林；对于不符合质

量标准的土壤，应通过施用有机肥、绿肥、土壤调理剂等改

良材料对土壤进行改良。造林建设单位应按照造林地的立地

条件和树种生物学特性，科学选择树种。优先选择乡土树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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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适地适树。区林业管理部门应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对新造

林项目实施指导与监管，确保达到科学造林的质量要求。

（三）林地改建

其他涉及外进客土的林地改建项目，参照外进客土造林

要求，做好涉林土方消纳处置场所管理及土壤质量管控工

作，确保土壤质量符合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要求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市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站根据林业项目施工质

量监督管理相关规定，负责造林项目施工质量监督，并参照

《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》对实施区域的客土质量进行抽

查，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项目提出整改意见。项目竣工后出

具施工质量监督报告。

市林业总站应落实做好造林项目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和

技术监督，加强日常巡督查工作，发现造林地块不符合质量

要求的，及时提出整改意见。

区绿化市容局要落实事中事后监管，开展现场检查，加

强消纳场所运营期间管理；会同城管、公安、环保等部门建

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定期对涉林土方消纳处置场所开展监督检

查。发现土方处置（运输）企业或者其他第三人存在违法违

规行为要及时阻止，联合执法。相关处理结果按规定纳入行

业信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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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管理部门应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对涉林土方消纳处置

场所进行日常监督和管控。发现土方处置（运输）企业或者

其他第三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移交执法部门处理，相

关信息及时反馈区绿化市容局。

六、责任追究

对不按行业标准违规出具土壤检测报告，致使影响造林

项目土壤质量管控的情况，相关土壤检测机构将被纳入行业

信用管理系统黑名单，不得再从事与绿化林业行业相关的土

壤检测工作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对不按设计要求实施堆土造林或土壤质量不达标等情

况，将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整改或撤销造林项目，收回相关

市级预拨补贴资金等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

附件：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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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

造林项目客土质量导则

根据《上海市造林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23〕89

号），为规范本市造林项目客土质量管控，加强本市造林项

目客土质量监督，提升造林地块土壤立地条件，制定本导则。

一、范围

本导则规定了造林项目客土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

有效土层要求、下垫层要求、采样方法、检测方法、检验规

则、检测机构等。

本导则适用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下达的年度造

林计划中涉及使用客土的所有项目。

二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GB/T 1250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

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标准（试行）

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标准（试行）

CJ/T 340 绿化种植土壤

LY/T 1225 森林土壤颗粒组成（机械组成）的测定

LY/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

LY/T 1239 森林土壤pH的测定

LY/T 1251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/XrIlU5yU1/iYwhBoe1nZQB5GKHkRVkH36cB+7+pLehJ2CgMeTi1OB+4fkBBxveu5Ut+96oj4shFh1sVWccS3hlqA6x6WKHXTODGVEJmzLxAz8bDMWLk2iLp0/ZTgNBH2H5e5zpxbY7+VFqibgH7mMBUjK0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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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术语和定义

（一）造林项目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下达的年度造林计划范畴内

的所有造林项目。造林项目用地包含但不限于减量化地块、

填塘类地块等。

（二）减量化造林地块

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专项规划，通过拆除、复垦等土

地整治措施后用于造林的地块。

（三）填塘类造林地块

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专项规划，将坑塘、养殖鱼塘等

用于造林的地块。

（四）现状层

拟规划用于造林项目地块回填客土前的现状。

（五）客土

非造林项目地块原生的、由别处移来的外来土壤。

（六）有效土层

通过回填客土营建的、基本满足植物根系生长的土层。

（七）下垫层

位于现状层之上、有效土层之下，通过回填客土营建的、

用于满足造林项目设计标高要求的土层。

（八）土壤侵入体

由人为作用等带入土壤中的外来物体，如混凝土块、砖

块、石块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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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一般要求

1、应具备常规土壤的外观和结构、无明显异味等；

2、不应含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河道疏浚底泥、污泥等；

3、不宜含装修垃圾、拆房垃圾、拆违垃圾等土壤侵入

体。

（二）回填要求

1、为满足造林项目设计标高、植物种植等要求，可在

现状层上回填客土；

2、硬质地面、拆房拆违建筑废弃物堆砌地等现状层上

不应直接回填客土；

3、根据客土质量可分类回填用作有效土层、下垫层等

（参见附录 A图 A.1），有效土层客土质量不应低于下垫层

客土质量；

4、客土宜分层回填，严禁机械反复碾压；客土回填后，

宜经自然沉降达到土体结构稳定，宜经整治措施达到地表平

整、无连续高低起伏坑洼等表观；

5、客土应在减量化项目验收后、造林项目立项后进行

回填。

五、有效土层要求

（一）质量要求

1、客土污染物含量应低于 GB 15618-2018 规定的风险

筛选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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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客土主控指标应满足表 1要求。

表 1 有效土层客土主控指标及要求

序号 主控指标 要求

1 pH 5.0 - 8.5

2 含盐量（g/kg） < 1.5

3 有机质（g/kg） ≥ 8

4 质地 壤质土

5 侵入体含量（%）

粒径10 mm -50 mm ≤ 15

粒径>50 mm ≤ 2

3、客土可通过土壤改良措施达到种植土质量要求。

（二）厚度要求

1、有效土层厚度要求可参考附录 A图 A.2和图 A.3；

2、原则上，有效土层厚度应≥150cm；

3、对于垃圾填埋场、高压线下等造林项目，有效土层

厚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
六、下垫层要求

（一）质量要求

1、客土污染物含量应低于 GB 36600-2018 规定的风险

筛选值；

2、客土主控指标应满足表 2要求。



5

表 2 下垫层客土主控指标及要求

序号 主控指标 要求

1 pH 5.0 - 9.5

2 含盐量（g/kg） < 2

3 有机质（g/kg） ≥ 3

4 侵入体含量（%）

粒径10 mm -50 mm ≤ 25

粒径>50 mm ≤ 5

（二）厚度要求

1、下垫层设置示意图可参考附录 A图 A.2和图 A.3；

2、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下垫层；

3、下垫层厚度取决于造林项目设计标高、有效土层厚

度等。

七、采样要求

1、客土宜采用源头采样；

2、若按客土面积采样时，可根据客土所在地现状确定

采样单元，现状基本一致的客土区域为一个采样单元；每个

采样单元内，一般按面积 5000 m2采集一个混合样，不足 5000

m2的按一个混合样计；

3、若按客土体积采样时，一般按5000 m3采集一个混合

样，不足5000 m3的按一个混合样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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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混合样宜按表层（0-100 cm）、下层（100 cm-300 cm）、

深层（>300 cm）等分层采集；

5、若客土面积或体积较大，且土质较均质，可适当放

大采样面积或体积采集混合样；

6、混合样的采样方法可参考CJ/T340相关规定。

八、检测方法

检测方法应按照表3执行。

表 3 检测分析方法

序号 项目测定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

1 pH 电位法（水土比 2.5：1） LY/T 1239

2 有机质 重铬酸钾氧化-外加热法 LY/T 1237

3 含盐量 重量法（水土比 5：1） LY/T1251

4 质地 密度计法 LY/T 1225

5 有效土层厚度 尺量法 /

6 土壤侵入体含量 筛分法 附录 B

九、检验规则

1、本导则中客土质量合格判断，采用 GB/T 1250中“修

约值比较法”。

2、表 1和表 2中所有指标均为必测指标，检验结果应

100 %符合相应技术要求，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其技术要求

则该客土视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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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检测机构

上海市具备土壤检测资质的机构和单位可咨询上海市

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、上海市绿化和市容（林业）工程管理

站、上海市林业总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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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（资料性）

回填客土营建有效土层和下垫层示意图

A.1 回填客土营建土层示意图

回填客土营建土层示意图见图 A.1。

图 A.1 回填客土营建土层示意图

A.2 有效土层和下垫层示意图

A.2.1 造林项目设计相对标高<1.5m 时，只需回填客土营建

有效土层，有效土层厚度为设计相对标高，示意图见图 A.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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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A.2 设计相对标高<1.5m时回填客土营建土层示意图

A.2.2 造林项目设计相对标高>1.5m 时，可分类回填客土营

建有效土层和下垫层，示意图见图 A.3（a）；也可回填客土

全部用于营建有效土层，示意图见图 A.3（b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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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A.3 设计相对标高>1.5m时回填客土营建土层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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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（规范性）

土壤侵入体含量测定 筛分法

B.1 仪器

a）实验筛：孔径为 10 mm 和 50 mm的筛子，附筛子盖

和底盘；

b）量筒。

B.2 试剂

自来水。

B.3 测定步骤

a）将采集的土壤混合样自然风干；

b）用量筒量取约 500mL 自然风干土壤后（V 总），放在

孔径 10mm、50mm 的筛子上进行人工筛分，并将粒径

10mm~50mm、粒径>50mm的土壤侵入体置于量筒中；

c）用量筒量取一定体积的自来水（V 总）加入放有粒径

10mm~50mm、粒径>50mm土壤侵入体的量筒中，分别读取

放有粒径 10mm~50mm 土壤侵入体量筒的体积（V10mm~50mm）

和粒径>50mm土壤侵入量筒的体积（V>50mm）；

d）根据 A.4分别计算粒径 10 mm-50 mm 土壤侵入体和

粒径>50 mm的土壤侵入体体积比；

e）每个样三个重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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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4 结果计算

土壤侵入体含量以体积百分数（%）表示，按式 A.1、

和式 A.2计算：

%1000~10
0~10 




总

水

V

VV
 R mm5mm

mm5mm …（A.1）

%100
0

0








总

水

V

VV
 R

mm5

mm5 ………（A.2）

式中：

R10~50mm — 土壤中粒径 10 mm~50 mm 侵入体的体积

百分数，单位为体积百分比（%）；

R>50mm — 土壤中粒径>50 mm 侵入体的体积百分数，

单位为体积百分比（%）；

V 总 — 土壤及其侵入体的总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。

B.5 结果表示

B.5.1 取三个重复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。

B.5.2 所得结果保留二位小数。


	AH2312000-2023-050
	AH2312000-2023-050附件
	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专项规划，将坑塘、养殖鱼塘等用于造林的地块。
	（四）现状层
	拟规划用于造林项目地块回填客土前的现状。
	（五）客土
	非造林项目地块原生的、由别处移来的外来土壤。
	1、客土宜采用源头采样；

	附录A 
	回填客土营建有效土层和下垫层示意图
	A.2 有效土层和下垫层示意图
	附录B 
	土壤侵入体含量测定  筛分法


